
  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96年 6月 11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二、 地點：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管理課會議桌

三、主席：本府工務局建照管理課周課長劍平          記錄：蘇志民

四、討論與決議：

議題一：為本縣淡水鎮原領69淡使字第3338號部分使用執照辦理違建補照，是
否應檢討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263、264條相關規定，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請先會農業局釐清是否涉及山坡地先行開挖整地暫停開發建築2
年之限制，另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條文，請依本府訂定之法規原
則及個案情形另為查核簽辦。

  
議題二：有關戶外之汽車昇降設備申請建照時是否應計入建弊率，提請討論。
決  議：有關戶外之汽車昇降設備為考量設備因天候影響設備安全性並顧及日

後使用者之權益，本案請檢附建築師及專業廠商簽證（設備之耐候、耐
久性）由建照承辦人轉送專業技師公會審查通過後辦理，爾後申請戶
外汽車昇降設備案件應設置頂蓋並計入建蔽率檢討，並發文各公會后
施行。


